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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县银行制度史论 
——以规则变迁为中心 

李永伟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61) 

摘要：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体制配合行政组织结构逐步开始了三级建制，即国家银行（含中央银行与特许银行）、 

省银行、市县银行。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统制金融体制的推进，地方银行越来越明显地受控于国 

家。其中，自孙中山始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后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构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县银行 

的发展及 1940年县银行法的公布皆受制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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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以来，为了配合各级政府之财政金融需求， 

我国银行体制亦以行政组织之中央、省、县三级结构 

为依托逐步完成了三级建制，即国家银行（含中央银 

行与特许银行）、省银行、市县银行，业界一般将省银 

行与县市银行统称为地方银行。当然，三级银行体制 

在层级上并不存在如政治结构中之直接隶属关系，而 

是三级并立并各自独立运作。地方银行在设立之初多 

为官股与商股混合经营。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 

随着国家统制金融体制的推进，地方银行尽管并未完 

全禁绝商股的存在， 但却是越来越明显地受控于国家， 

国民政府也试图藉此形成合力以完成其预设的宪政结 

构。自孙中山始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后推行的地方自 

治运动，构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学界以 

前对民国县制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问题方面，县金融 

制度特别是县银行制度所论甚少，笔者不揣浅薄，尝 

试以金融制度与宪政之关系为视角，对国民政府时期 

县银行制度之变迁过程作一简单梳理。 

一、 县银行制度的宪政背景及路径依赖 

在西方宪制变迁中，美法革命以来之成文宪法多 

“只注重政治不大注重经济” ，而欧战后，1919 年魏 

玛宪法的问世打破了这一陈规，在宪法文本中首次彰 

显了政治与经济并存的宪法精神，而金融制度之宪法 

地位亦自《魏玛宪法》始。此后，金融制度入宪成为 

各国宪政运动中固有的话题， 所谓“对于金融之立法、 

行政、司法监督三权，无不于宪法上规定由国家中央 

机关行使之事已。 ” 因而有学者建议宪法应丰富金融条 

款，以使我国宪法“成为世界宪法上对于金融事项之 

规定之最详明宪法” 。 [1] 

在我国近代立宪史上，张君劢主持之《国是会议 

宪法草案》（1922）中首次出现了对金融制度的规 

定，此草案对曹锟宪法影响至深，因而随后的《中华 

民国宪法》（1923）亦出现了类似条文，并首次规定了 

省银行制度的管辖层级。 

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运动自孙中山之宪政思想及 

制度设计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渐次公布之《训 

政时期国民政府施政纲领》（1929）、《中华民国训政时 

期约法》（1931）等各项宪政法规中，金融制度皆有着 

相应的规定，其宪法地位已得到了完全认可。然而， 
1936  年孙科主持之五五宪草却完全取消了金融类条 

款。 
① 
此举招致学界政界的大量批评， 如政治学家傅坚 

白曾提出宪法第二草案中“商业与金融之统制……全 

无规定” ； 丘斌存批评五五宪草 “对于经济事项之规定 

已微感不足” ，而“对于金融事项则更付阙如”等。直 

至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通过宪法 

第五草案和 1946年宪法时， 宪法文本中的金融条款方 

又得以恢复。具体条款为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之 

第 107~110条。其中，第 109条为省银行制度，第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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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县银行制度。至此，宪法文本上对全国银行系统 

之国家银行、省银行、县银行之三级建构最终完成， 

县银行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得以确认。 

宪法文本中金融条款的变化体现了国家立法层面 

对地方银行制度最具抽象性的引导与总结，而南京国 

民政府宪政推进中的地方自治运动，则直接构成了国 

家主导下县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推行地方自治始于清末宪政改革，北洋政府 

之《地方自治试行条例》（1914）与《县自治法》 

（1919）亦影响甚微。南京政府地方自治运动之理论 

基础来自孙中山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其中第  16 
条规定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 

始时期。第 17条规定，在此时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 

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与 

地方分权。第 18条规定“县为自治之单位” 。此后的 

《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1920）再次强调一国之宪政 

首先以县实现自治为始， “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致一 

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 ”而县之地方自治团体 

“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 ” [2](4,  9) 中 

央与地方均权主义的主张，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 

配须“趋于均衡与均适，各具有其确定之事权，亦各 

有其法定之地位。 ” [3] 显然，县制自治能否完成实为国 

民政府能否实现宪政之根本。作为地方自治之主体与 

实现宪政之根基的县制， 就此在 1928年之后的宪政运 

动中获得了优先发展权，为了促进县自治的实现，《县 

组织法》（1929）、《县地方自治条例》（1931）等相关 

县制法规也得以迅速公布。 

《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对县同时作为经济组织 

的强调， 在 1929年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之《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 

础案》中得到细化： “总理所谓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 

政治组织，并为一经济组织，且规定自治机关之职务 

更有：……丁，银行合作。 ”这为地方银行（特别是县 

银行）提供了制度支撑与发展空间。时任湖北省银行 

行长的南夔认为， 地方自治机关所需办理之上述事业， 

“均有赖于充分资金之融通，而融通资金则须有健全 

之金融组织。 县银行为新县制下唯一合理之金融机关， 

负一县进入调剂之任务， ”简言之，县银行即“县治之 

中枢” 。 

此外，孙中山所主张之“银行国营”理论与民生 

主义的金融政策， 蒋介石 1935年倡导之国民经济建设 

运动， [4](6) 20 世纪  30 年代统制经济浪潮在国内的蔓 

延等因素，对政府推行县银行制度都有着不小的影 

响。 

二、县银行制度的前期发展——兼与 

省银行制度比较（1915−1940） 

我国近代县银行之设立始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农 

工银行条例》（1915年 11月 21日颁布）。从条例文本 

上看，北洋政府县银行之设立仅以救济地方经济功能 

为主，并不具备任何政治导向意义。而财政部筹设的 

三处农工银行，即大宛农工银行、昌平农工银行、通 

县农工银行，尽管被“视为我国最早之县银行” ，但随 

后都改组成了普通商业银行，且“只可谓具有调剂县 

地方一部分金融之意义而已。 ” [5] 

从制度上看，国民政府早期曾提出过针对县银行 

制度的整体规划，如  1935 年国民政府法币政策实施 

后，为了让法币快速拓展到广大农村，财政部曾成立 

了县乡银行筹备处并起草了相关规章，试图通过大面 

积设立县乡银行以利法币推广，但因“各方意见未能 

一致乃暂行搁置” 。 [6] 1935 年财长孔祥熙也曾提出过 

“设立中国县乡银行”的计划，并明显带有“干涉主 

义特征” ，试图将地方银行划入整个国家金融体制之 

内，从而实现全面统制，最终由于时局变化而未能成 

行。 [7]( 183−187) 尽管如此，数据表明，从 1915年《农工 

银行条例》至国民政府 1940 年公布《县银行法》，全 

国先后设立  37 家县地方银行，而其中  32 家为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设立。 

一方面，县银行较北洋政府时期有了长足发展， 

县银行制度的宪政意义也得到了法律法规认可，但另 

一方面，也出现了质疑县银行存在价值的不同声音。 

如 1939年 2月，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之 

《对于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决议案》的审查 

意见认为： “关于县乡银行之设立，困难甚多，一则有 

碍省银行或地方银行业务之扩充，再则此种银行，无 

上层机构以调节其资金，实行上窒碍甚多，应由国家 

银行或地方银行于县乡适当处所，设立分支行，不必 

由各县另行筹设。 ” 

该意见确实触及到了县银行制度发展的软肋。至 
1937年，省银行资力排名在全国已是位于国家银行与 

储蓄银行之后，居于第三。 [8] 学界政界部分人士要求 

大力支持已经有着一定积累基础的省银行制度的发 

展，而改县银行为省银行之县乡分支行，避免多层银 

行体制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和浪费。如有学者提出， 

县银行之推行显示出其意义时期尚未成熟， “以一县 

地方之狭隘，产业部门之单纯，其资金之流转调拨与 

应用，自多困难。……故在一县之内，似只适宜于省 

银行一分支机构之活动，而不适宜于县银行一独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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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单位之活动，此尽金融事业与其他地方建设事业有 

其特异之性质也。 ” [9] 

1939 年 4 月 6−10 日在重庆召开的以省银行为主 

题的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上，财长孔祥熙发表演讲， 

认为“省银行地方银行之地位，实为推动地方金融之 

枢纽” ， [10] 会议赋予了省银行配合国家银行维持战时 

财政金融体制的重要使命。贾士毅认为， “省地方银行 

经此次会议后，已成为中央银行政策下之下级干部， ” 

“本次金融会议之结果，直接在强化地方金融机构， 

以省地方银行为轴心， ”以推行中央既定之政策。 [11] 

然而，由宪政结构中的地方自治运动演绎而来的 

县银行制度设计，尽管此时尚未能转化成国家立法， 

但其比较省银行所具有之优势地位并未因先天之现实 

缺陷而稍减半分。县相比较省之优势在孙中山之《孙 

逸仙宣言》中有明确表达：所谓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 

在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把省作 

为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而实行联邦制。 [12](528−529) 1929 
年  3 月  27 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也提出，治权在于中央政 

府，政权则在于地方人民（县级），因而制定县组织法 

与县自治法为地方直接民权行使之导向，以训练全国 

之人民。 “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 

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 ”自治之县为“三 

民主义之基本组织” ， “十余年来军阀展转相因之 

害，……皆坐中央与县之权限同时过轻之弊。 ”依照 

建国大纲及国民党一大的省县权限原则， “凡省内之 

国家行政，悉受中央指挥；凡地方自治与建设，悉归 

各县办理； 省只为县自治之监督，立于中央与县之间， 

以收联络之效。如此，方足以扫除从来省权过重之积 

弊。 ” [13]( 638−639) 

学者对此的解读是，均权主义模式下的地方政治 

制度对省的权力划分是没有定论的，由于孙中山的地 

方自治理论主张以县为自治单位，均权模式也是中央 

与县的两级权力等级，宪法中的规定又偏于模糊，因 

而， “省在地方制度结构中具有‘非自治非集权’的暧 

昧地位与性质” 。 [14](234) 钱端升先生亦认为， “省与县之 

间，则先生重县而轻省，先生对于县似乎求其必存， 

但对于省则并无此意，虽则先生也并无废省的主张。 ” 

因而进一步主张， “宪法应保存县之自治权，而对于 

省则不必有太固定的制度。 ” [15] 甚而有学者从孙中山 

的制度设计渊源角度提出，其县制类似于英美法系国 

家之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权限偏大，而其思想中之省 

制则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地方自治机关权限较小， 

中央对地方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行政性控制。 [16] 

特别是 1941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 “改定财 

政收支系统及树立自治财政系统”案之后，财政部公 

布了《改定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 将全国财政收支 

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系统（第 1条）， 国家财政 

包括原属国家及省与行政院直辖市（第 2条），自治财 

政以市县为单位并以县为主体 （第 3条）。财长孔祥熙 

对此解释，由于抗战以来各省财政金融混乱，且不愿 

配合中央经济政策之推行；而新县制推行以来，地方 

支出增多，为配合并促进地方自治的推进，所以召开 

财政会议改定财政系统。 [17] 如果说此前省制的政治地 

位尚属模糊的话，那么此后在财政上省已经完全失去 

了独立地位，县成为了地方自治的绝对核心，省银行 

与县银行之制度意义孰优孰劣国民政府已经给出了清 

晰答复。财政部把此次财政体制改革的优点总结为： 

第一， “适合国情皆符国父遗教” ，认为孙中山明定县 

为地方自治单位， “省非地方政府自不能为地方财政之 

单位” ；第二， “奠定自治财政基础” ，在明定县财政范 

围之后，自治事业尚能依此进步。 [18] 

因而，国民政府于 1940年公布了正式的《县银行 

法》，《省银行条例》 [19]( 691−694) 的出台则迟至 1945年。 

尽管根据《法规制定标准法》（1943）第 3 条， “法律 

得依其规定事项之性质定名为法或条例” ， [20](13) 条例 

与法律属于同等之效力位阶，但在法律语词之习惯意 

义上，省银行命之为条例而县银行命之为法，仍然透 

显出国民政府在地方银行问题上重县银行轻省银行的 

一贯态度，这或许仍然应该归因于，宪政运动上的地 

方自治重县制而轻省制的结构设计。 

三、《县银行法》之文本意义及制度 

实践（1940−1949） 

在经过了反复争论后，国民政府于  1940 年 1 月 
20 日正式公布了《县银行法》，成为了国民政府后期 

县银行制度发展的基本法律依据。1939−1940 年间是 

南京国民政府新县制调整与实现的关键时期，而学界 

也从  1940 年前后开始在国内各种刊物上集中讨论新 

县制与县银行问题。此时公布《县银行法》，自然并非 

仅仅出于完善全国金融体系之考虑，更多的政治意义 

在于配合地方自治及实现宪政。 

从法律文本上看，其条款的起草基本尊重了既存 

县银行的实际运作，因而并没有对前期已经设立的县 

银行造成过大的冲击，但在此基础上又与南京政府的 

统制金融趋势相吻合。《县银行法》在设立资本之股份 

结构上主张官商合股， 表象上是对县银行现状的认可， 

但实际上对商股比例的要求只是缘于国家财政困竭之 

故，而新设之县银行显然不可能由于商股过半就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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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本掌握控制权；采取了较严格的核准主义（第  2 
条）； 放款范围主要为关于农林工矿及交通事业生产用 

途，其他有兴办水利、卫生设备、 地方建设等方面（第 
11 条），配合地方完成自治的立法用意十分明显。同 

时财政部公布了《县银行章程准则》（1940） [21](104−107) 

作为辅助性法规。 

由于政治性官股的存在， 代理公库之特权的规定， 

以及调剂地方金融及发展地方经济的宗旨， 县银行 “在 

一县之内，与一国的中央银行一省的省银行，地位相 

似。 ”政府所提出的地方自治方案 14项自治条件中， 

与县银行放款范围相关的达到  7 项， “县银行以金融 

力量，透过财政关系，与地方自治运动下面任何工作 

莫不发生密切的联系。 ” [22] 也即县银行制度与政府推 

行之新县制密切配合而同步进行，最终实现以县银行 

为主体的地方自治金融体系。 
1941年 2月 5日，财政部曾公布了《县乡银行总 

行章程》（20条），以监督、指挥、改进县乡金融机构， 

特别是试图解决之前部分人士批评县银行资金周转运 

用困难之弊病，立法意图及制度安排皆属恰当且非常 

必要。 然而在抗战后期国家财政已陷入困竭的背景下， 

重新开办一个几乎纯属公利性质的金融机构异常艰 

难。国防最高委员会也提出县乡银行总行的设立存在 

四大弊端，如使得国家银行系统更趋复杂，与省银行 

设置重复，组织庞大虚耗国币，与县银行法不符等。 

最终使得县乡银行又重归各省财政厅直接监管。即 
1945年之《财政部授权各省财政厅监理县银行业务办 

法》，要求各省财政厅对各县银行之业务计划、放款、 

提缴存款保证金及其他业务账目等事务实行监管。可 

以看出，由于直接关系到县自治能否尽快完成，宪政 

能否实现，中央政府对县银行制度的推行极为重视。 

据统计，至  1942 年  5 月，全国设立县银行  159 
家（含筹设），其中四川 65 家，几占半数。此外，陕 

西省县银行的推行也较为迅速，自《县银行法》公布 

至 1943年， 全省 2/3的县镇已经设立县银行， 尽管 “大 

多资金微少，不敷周转， ”然而“全省已具金融网之规 

模，可促进公库制度之推行，富国便民，实利赖 

之。 ” [23] 其他如贵州、安徽、广西等地县银行推进亦 

快于其他省份。这种发展格局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之 

政治军事实际控制范围相一致，也是沿海商埠沦陷后 

全国金融网建设的必然选择。至 1945年 4月底，经财 

政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的县市银行，共有  264 
家。 [24](470) 到 1948 年初，据中央银行稽核处统计，全 

国县市银行总数为  531 家。 [25] 显然，《县银行法》的 

公布及推行表明，政府之主导性及政治推动力仍然是 

县银行设立的主要因素，国家立法的意旨“在以行政 

的力量辅助人民完成地方自治” 。 

四、关于文本与实践的两种评判及 

制度的末期延续 

在各县依照《县银行法》大力推行设立县银行以 

辅助自治的进程中，业界学界亦从文本与实践两方面 

对县银行制度之价值提出了褒贬不一的意见。 

总体而言，对县银行制度的价值及发展持肯定意 

见的偏少，且多在文本意义上立足，在肯定的同时也 

指出了目前现状之艰难。代表性的意见至少可以总结 

为两种：其一，县银行法的制度目的设定，诸如“调 

剂地方金融”“发展地方经济”及“协助地方财政”等 

正是县乡所亟需，尽管当前面临着“资本的短绌”“业 

务的不振”“开支的浩大”等弊病，但“县银行的前途 

是光明的” 。 [26] 其二，1941 年后，国家财政体系分国 

家（含省）财政与地方（县）自治财政两级，而财政 

与金融又密切相关， “健全之金融可以增强财政，而 

合理之财政亦可以稳定金融。 ” [27] 因而《县银行法》 

之公布就当然地成为对县级财政自治的一种助力式安 

排。学者甚至直接提出， “县银行的设立目的毋庸说是 

属于财政的” ，县银行之财政意义可以体现在促进县 

财政预算之适合、调剂县财政之需用、清理县乡镇公 

款之推行及加强县财政之开源等方面。而县之自治财 

政如果得以改善，对于县银行之资本、信用、资金各 

项也会有很大的扶助作用。制度发展的国家主导性在 

概念上换作了财政主导性，这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 

会财政主导经济的必然走向，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结 

构相比，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国家主导与财政主导实际 

上并无本质区分。 

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战时全国之特殊环境，至 
1945年，县财政之自治根基仍未奠定，新县制之完成 

仍然充满理想色彩，而县银行之地位、效能及其必要 

性当然也就再次遭遇质疑。且由于世界各国之银行制 

度发展趋势，已“由分散趋向集中，由单一制进向分 

行制，其势已属显然，此为银行业由低度进向高度发 

展之必然趋势。 ” [28] 但我国与国家银行无涉的县银行 

制度之发展显然与此背道而行。 

早在 1940年 4月 1−10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 

届第五次大会上，面对刚刚公布的《县银行法》，参政 

会在《对于财政报告之决议案》中就提出，对于县银 

行之推行应再行考虑， “县银行之推行，（应）视地方 

情形，分别办理。 ”“今观行政院报告书财政部分，及 

财政部长之口头报告中，有通令各省筹设县银行，在 

一年之内，次第完成之计划。深虑此种银行限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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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普遍设立，不能尽符政府调剂地方金融，发展基层 

经济建设之旨。希望政府当局再令各省省政府斟酌各 

县人力财力分别施行。 ” [29](241) 

其他主要批评意见如，其一，仍然强调省银行比 

较县银行具有的更加现实的意义，学者直言，在各省 

地方银行已经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县银行之实际运行 

相当困难。省银行“其效率，其作用，在地方金融的 

需要上，都远过于县银行。 ”其二，从县银行自身发展 

角度论，县银行因地域限制而“漫无组织、各自为政” 

的弊病早为识者所抨击，因而有学者建议，财政部应 

根据《县乡银行总行章程》（1941年） “从速成立县乡 

银行总行及各省办事处” ， “限定所有县银行一律均须 

加股，并接受其管辖， ” [30] 对之实施监督与管制并具 

联络之功用，使全国县银行能实际形成一个统一联合 

体，如此，县银行为业界所诟病的资金、业务、范围 

等问题方可迎刃而解。 

面对县银行及整体金融制度的艰难及大量批评， 

国民政府在最后阶段仍然试图通过再次改制以挽救局 

面。张群出掌行政院后，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于 1947 
年修正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此方案被称之为“集 

改革和管制方案之大成” 。 [31] 方案乙部第  4 条提出要 

改革金融制度，在县银行制度问题上仍旧强调了县银 

行作为金融制度之基层机构在配合推行地方自治方面 

的重要意义；其设立仍以每县一行为原则；针对业界 

批评县银行在初办时期资本不足的问题，方案提出由 

县占四成，中央六成，待县自治工作次第完成时，中 

央资本再逐渐减少，将来达到地方七成，中央三成之 

比例；且要求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银行为 

其后盾以解决资金融通问题。 
1948年 1月 8日，全国经济委员会修正通过《经 

济改革方案金融部门实施办法》， 对县银行制度的发展 

再次细化，具体提出了十款要求，并特别提出，由中 

央银行、国家行局库、省银行等对市县予以监督、协 

助、辅导及控制，县银行可视业务类别与需要分别请 

求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或中国银行之协助。受国 

民政府宪政运动的路径约束，饱受争议的县银行制度 

非但没有出现任何废止迹象，反而再次得到了政策上 

的强力支撑。 

按照县银行法及经济改革方案，一县一设的原则 

将使全国出现两千以上之独立县银行， “国库将不胜其 

负担，抑将更促通货之膨胀。 ” [32] 正如实际发生的那 

样，在战后国家财政金融更加困窘的大环境下，南京 

国民政府财政部已缺乏足够的资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县 

银行金融网，只能配合新县政简单督促县银行的设立 

及发展。肩负“政府整理地方金融之理想寄托重心” 

的县银行， “基于其本质缺陷与事实之困难， ……而终 

未能肩负其应有之使命，苟延迄今，已成为一有名无 

实之地方金融机构。 ” [33] 而问题在于，中国基层县乡 

社会并不是没有金融需求，而是政府主导的县银行制 

度安排是否能够予以满足，李恭宇在做了长篇的调查 

与分析之后，坦言“此种金融机构并不为我国农村社 

会所需要” ，也“不足肩负‘调剂地方金融辅助地方自 

治’之伟大任务” 。 [34] 面对着县银行曲高和寡式的制 

度性设计，政府始终没能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日本学者横山英认为，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制度论 

是以直接民主主义的美国城市制度为素材来源的， 

“不是从地域社会实情的分析中产生的，而是参考外 

国制度而建构的；加之偏重于从制度上立论，而对于 

如何从运作上来集结当地居民的力量以主动建成地方 

自治，却付之阙如。 ” [35] 对依赖地方自治制度而艰难 

维持的近代县银行制度而言，这或许也是一种合适的 

解读。 

注释： 

① 在五五宪草前曾三次公布宪法草案，第一草案（吴稿，1933年， 

见《法令周刊》第 163期，1933年 8 月 16日）第 154、155条 

在金融条款上延续了曹锟宪法的条文，第二草案（1934 年，见 

《法令周刊》 第 192期， 1934年 3 月 7日。） 则只剩一个条文 （第 
61条），第三草案（1934年，见徐白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 

（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 17 页）与五五宪草 

（1936 年，见《立法院公报》第 81 期，1936 年 5 月）最终彻 

底取消了金融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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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y’bank system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its 
constitutional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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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with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bank  system  began  to  the  triple 
organizational system gradually, that is, the state bank (including the central bank and chartered bank), provincial bank, 
county  bank.  Since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national  regulated  financial 
system’s  advancement,  the  local  banks  were  controlled  more  and more  by  the  state  obviously,  Among  them,  local 
selfgovernment principles from Sun Yatse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autonomy movement, the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evolution of county’bank system on the pa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bank and 1940’ County Bank Law are 
subject to it all. 
Key Words: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County’bank system; Constitutional dependence; Rule’ change 

[编辑：苏慧]


